
資料文件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場地的公眾飲水機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轄

下場地提供公眾飲水機的安排。

背景

2. 為鼓勵市民培養「自備水樽」的生活習慣，減少購買

塑膠樽裝水，行政長官在2018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將

在公眾人士可進入的政府場地加設飲水機。環境保護署（環保

署）正協調各政府決策局／部門在實際環境及技術可行的情況

下，在新的政府場地及合適的現有政府場地（例如在進行翻新

工程時）配合需要增設飲水機。有關在政府場地內提供公眾飲

水機的安排，環境局於2018年11月14日回覆立法會的文件中已

提供詳細資料，有關文件載於附件。

食環署轄下場地的公眾飲水機

3. 食環署一直積極配合環保署的安排，並已在11個公眾

街市、1個公廁外圍地方及5個辦事處設置合共28台公眾飲水機，

當中23台飲水機所供應的飲用水來自食水，另外5台則來自桶裝

水。

4. 參考環保署的要求，食環署場地內提供的公眾飲水機

會顧及多方面因素，包括服務性質、使用量、適合安裝的飲水

機類型、衞生及水質管理，以及維修保養及清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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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5.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19年7月



立法會十四題：政府場地內的飲水機
＊＊＊＊＊＊＊＊＊＊＊＊＊＊＊＊

　　以下是今日（十一月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姚思榮議員的提問和環
境局局長黃錦星的書面答覆：

問題：

　　政府場地內的自動售賣機自本年初起停止售賣一公升或以下的塑膠樽
裝飲用水。此外，行政長官在她於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
會於政府場地加設飲水機以期源頭減廢。然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場
地飲水機的部分水樣本據報被驗出含大腸桿菌及金黃葡萄球菌，引起公眾
關注政府場地內飲水機的水質。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有否訂立機制，按政府場地的使用人數在有關場地內設置足夠的飲
水機；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有否發出指引，規定各政府部門須就轄下場地內飲水機安排

（i）定期維修保養，以確保飲水機運作正常；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
因為何；及

（ii）定期水質測試，以確保飲水機供應的飲用水符合生標準；若有，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政府一直以身作則推動各種減廢措施。為方便市民，以及提倡環保，
鼓勵自攜可重用水樽，政府主要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動態康樂設施
如體育館、運動場及游泳池等公眾地方設置飲水機。由二○一八年二月
起，政府場地設置的自動售賣機更逐步停止售賣一公升或以下的塑膠樽裝
飲用水。為擴大鼓勵市民培養「自備水樽」的生活文化，減少消耗塑膠樽
裝水，行政長官在二○一八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將在公眾人士可
進入的政府場地加設飲水機，初步目標是在三年內安裝500台飲水機，增至
共3 200台。

　　就姚思榮議員的提問，環境局經徵詢相關政策局及政府部門後，答覆
如下：

（一）政府部門在場地設置飲水機供市民使用的主要考量不是場地使用人
數而是運作需要及個別場地的具體情況。在實際環境及技術可行的情況
下，負責有關工程的部門會應管理政府場地部門的要求協助申請撥款，並
在新的政府場地及合適的現有政府場地內設置飲水機。至於二○一八年
《施政報告》中提出加裝的500台新飲水機，政府會優先考慮在公眾人士經
常出入，而人流較多的政府現有場地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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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i）及（ii）政府場地飲水機所供應的飲用水一般來自食水或桶裝
水。

　　由水務署供水系統輸送至用戶的大廈／地段界線的食水水質，均符合
香港食水標準（即世界生組織所定的《飲用水水質準則》）。為確保供
應的食水可安全飲用，負責有關工程的部門會按照水務署的指引及相關法
例的要求，包括《進行水管工程的作業指引》、《水務設施條例》等，在
政府現有場地安裝飲水機及所需的供水設備，並經水務署審批後才可使
用。這些飲水機一般都設有濾芯／紫外光消毒設備，以確保生。場地管
理部門會根據飲水機製造商的指引作定期保養，例如檢查及更換飲水機的
濾芯及紫外光燈，以及定期清潔飲水機來確保飲水機供應的飲用水符合
生，無需水質測試。此外，使用者正確使用飲水機亦十分重要。根據生
署的建議，使用者在使用飲水機時，應避免接觸噴水口及防護裝置、不要
吐痰於飲水機內，或作洗手之用，以避免污染飲水機。

　　至於使用桶裝飲用水方面，政府部門透過政府物流服務署所制定的大
宗採購合約購買桶裝飲用水。政府物流服務署於合約中訂明，供應商所提
供的桶裝水須符合香港所有適用的法例和標準，包括《公眾生及市政條
例》和《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供應商須定期為桶裝水進行水樣本測
試，以確保飲用水安全。使用桶裝飲用水的部門亦會根據飲水機製造商的
指引，安排飲水機定期進行維修保養及清潔。

　　政府場地職員如發現政府場地飲水機出現故障、損壞、生鏽或操作異
常等問題，會向負責保養的工程部門報告及要求跟進。另外，相關工程部
門亦會定期檢查飲水機，以確保其運作正常。 

完

2018年11月14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12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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